关于开展行政类资产核查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、校机关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　　为进一步落实资产管理责任制、确保行政类资产的安全完整，根据学校国有资产管理有关文件精神，国资处将对校内各单位的行政类资产管理情况进行核查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　　一、核查内容：　　　　
　　1、资产管理组织网络及运行情况。
2、资产管理信息系统的使用情况，包括资产入账、调拨、报废申请等相关模块的使用。

３、资产账实管理情况，包括资产信息与实际情况是否一致、资产标签是否正确粘贴等。
二、核查方式：
　　1、查看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中相关模块流程运行情况及相关资料。
　　2、以物对账和以账对物。
3、听取各单位对行政类资产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。

三、核查时间：

请各单位对照学校资产管理的有关要求（见国资处网页“工作通知”栏目）在11月15日前做好自查，国资处将视自查情况与相关单位商定现场核查时间。

如有疑问请与国资处综合科联系，电话87971875。
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国有资产管理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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